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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29⽇新疆维吾尔⾃治区第⼗⼆届⼈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通过）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遏制和消除极端化，防范极端化侵害，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据《中华⼈民共和国宪法》《中华⼈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等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条 在⾃治区⾏政区域内去极端化适⽤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极端化，是指受极端主义影响，渲染偏激的宗教思想观念，排斥、⼲预正常⽣产、⽣活的⾔论和⾏为。

本条例所称极端主义，是指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法煽动仇恨、煽动歧视、⿎吹暴⼒等的主张和⾏为。

⾃治区预防、遏制和消除极端化，预防和惩治极端主义犯罪活动。

第四条 去极端化应当坚持党的宗教⼯作基本⽅针，坚持宗教中国化、法治化⽅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五条 去极端化⼯作实⾏领导责任制和年度⽬标责任考核制。

第六条 ⾃治区、州（市、地）、县（市、区）设⽴去极端化领导⼩组，负责本⾏政区域的去极端化。

去极端化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履⾏调查研究、指导协调、督促检查等相关职能。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应当⾃觉抵制和反对极端化，检举揭发极端化⾔⾏。

第⼋条 对在去极端化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给予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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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极端化的主要表现

 

第九条 受极端主义影响，下列⾔论和⾏为属于极端化，予以禁⽌：

（⼀）宣扬、散布极端化思想的；

（⼆）⼲涉他⼈宗教信仰⾃由，强迫他⼈参加宗教活动，强迫他⼈向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员提供财物或者劳务的；

（三）⼲涉他⼈婚丧嫁娶、遗产继承等活动的；

（四）⼲涉他⼈与其他民族或者有其他信仰的⼈员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活，驱赶其他民族或者有其他信仰的⼈员离开居住地的；

（五）⼲预⽂化娱乐活动，排斥、拒绝⼴播、电视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六）泛化清真概念，将清真概念扩⼤到清真⾷品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借不清真之名排斥、⼲预他⼈世俗⽣活的；

（七）⾃⼰或强迫他⼈穿戴蒙⾯罩袍、佩戴极端化标志的；

（⼋）以⾮正常蓄须、起名渲染宗教狂热的；

（九）不履⾏法律⼿续以宗教⽅式结婚或者离婚的；

（⼗）不允许⼦⼥接受国民教育，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实施的；

（⼗⼀）恐吓、诱导他⼈抵制享受国家政策，故意损毁居民⾝份证、户⼜簿等国家法定证件以及污损⼈民币的；

（⼗⼆）故意损毁、破坏公私财物的；

（⼗三）出版、印刷、发⾏、销售、制作、下载、存储、复制、查阅、摘抄、持有含极端化内容的⽂章、出版物、⾳视频的；

（⼗四）蓄意⼲涉或破坏计划⽣育政策实施的；

（⼗五）其他极端化⾔论和⾏为。

 

第三章 预防、遏制和消除极端化

 

第⼗条 去极端化应当准确把握民族习俗、正常宗教活动、⾮法宗教活动与极端化⾏为的界限，区分性质，分类施策，坚持团结教育⼤多数，孤⽴打击极少数。

第⼗⼀条 去极端化应当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与改善民⽣、脱贫致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相互促进。

第⼗⼆条 去极端化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向和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反渗透、反分裂⽃争，禁⽌利⽤各种媒介宣扬极端化，扰乱社会秩序。
禁⽌任何机构和个⼈借课题研究、社会调查、学术论坛等传播、宣扬极端化。

第⼗三条 去极端化应当开展⼤宣讲、⼤学习、⼤讨论，⽤现代科学⽂化知识教育群众崇尚科学、⽂明，⽤法律知识教育群众学法遵法，⽤宗教正信正本清源，驳斥邪说谬论，
引导信教群众确⽴正信正⾏，⾃觉抵制极端化。

第⼗四条 去极端化应当做好教育转化⼯作，实⾏个别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法治教育与帮教活动相结合，思想教育、⼼理辅导、⾏为矫正与技能培训相结合，教育转化与⼈
⽂关怀相结合，增强教育转化成效。

第⼗五条 去极端化应当加强流动⼈⼜服务管理，发挥社区、⾏业部门以及各类企业作⽤，做好流动⼈⼜去极端化⼯作。

 

第四章 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主要职责

 

第⼗六条 各级⼈民政府及其各部门、各单位应当依照各⾃职责，做好去极端化⼯作。

第⼗七条 民族、宗教部门应当开展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巩固完善宗教⼈⼠教育培训和服务管理机制，加强对宗教教职⼈员、
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的服务管理，加强宗教出版物的审核，组织宗教教职⼈员做好讲经解经⼯作，引导正信正⾏。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治理⾮法宗教活动、⾮法宗教宣传品、⾮
法宗教⽹络传播。



第⼗⼋条 司法⾏政部门应当组织、指导、协调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作，开展普法活动，培育和提⾼各族群众尊法、学法、守法、⽤法意识。加强监狱管理，防范遏制极端化
在监狱传播，做好相关改造、教育、转化⼯作。

第⼗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防范打击极端化违法犯罪活动，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法宗教活动、⾮法宗教宣传品、⾮法宗教⽹络传播的综合治理⼯作。防范打击利⽤互联⽹、移
动存储介质等从事极端化违法犯罪活动、境外极端势⼒渗透破坏活动、⾮法出⼊境活动，加强对重点⼈员的管控。

第⼆⼗条 教育部门应当防范极端化⼲预国民教育，加强对师⽣进⾏民族宗教政策、有关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教育，引导师⽣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加强教材、教学辅导材料审
核，防范和抵御极端化向校园渗透。

第⼆⼗⼀条 ⽂化部门应当弘扬社会主义核⼼价值观，倡导进步、开放、包容、⽂明、科学的理念，创新⽂化活动，引领⽂明风尚。加强基层⽂化设施建设，丰富⽂化产品，提
⾼公共⽂化服务效能。加强⽂化市场监管，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治理⾮法宗教宣传品。

第⼆⼗⼆条 新闻出版⼴电部门应当弘扬主旋律，强化去极端化宣传教育，提⾼出版物、⼴播影视节⽬的数量和质量，加强各类节⽬的审核，加强正⾯引导，增强各族群众⾃觉
抵御极端化渗透的意识。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加强去极端化宣传教育，强化⾏业管理，防范极端化传播和渗透。

第⼆⼗四条 卫⽣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去极端化宣传教育，防范极端化破坏计划⽣育政策实施和在医疗卫⽣场所传播。

第⼆⼗五条 ⽹信、经信和公安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加强对⽹站、论坛、微博、QQ、微信等⾃媒体和即时通讯软件的管理，及时发现含有极端化内容的不良信息，责令
有关单位和个⼈停⽌传输、删除相关信息，或者关闭相关⽹站、关停相关服务。有关单位和个⼈应当⽴即执⾏，并保存相关记录，协助进⾏调查。

第⼆⼗六条 电信主管部门应当督促电信业务经营者落实对⼿机、声讯台、固定电话等通信⼯具中含有极端化内容的⾳频、留⾔、通话记录等监督制度和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防
⽌含有极端化内容的信息传播。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含有极端化内容的信息的，应当⽴即停⽌传输，删除相关信息，留存证据，及时报案；对互联⽹上跨境传输的含有极端化内容
的信息，应当采取技术措施予以阻断，协助公安机关进⾏依法处理。

第⼆⼗七条 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婚姻、社会组织的登记和管理，防范和抵御极端化渗透。

第⼆⼗⼋条 ⼯商⾏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应当加强经营许可、注册登记和产品的⽣产经营管理，堵住源头，防⽌宣扬极端化的物品进⼊市场，并依法查处市场内宣扬极
端化的物品。

第⼆⼗九条 乡镇⼈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上级⼈民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指导下，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治理⾮法宗教活动、⾮法宗教宣传品等，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制
定推⾏新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提⾼法治化⽔平，建⽴常态化治理机制，依法做好去极端化⼯作。

 

第五章 社会各⽅⾯应当履⾏的责任

 

第三⼗条 全社会应当共同参与去极端化⼯作。各族群众应当学法守法，树⽴对伟⼤祖国、中华民族、中华⽂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
意识、法律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社会主义核⼼价值观，⾃觉抵制和远离极端化。

第三⼗⼀条 ⼯会应当在⼯会组织、会员中进⾏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组织开展去极端化活动，防范极端化在⼯会会员中传播。

第三⼗⼆条 共青团应当对青少年进⾏民族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励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各族青少年抵制极端化、崇尚先进⽂化、适应现代⽣活。

第三⼗三条 妇联应当对妇⼥进⾏先进⽂化教育，加强对受极端化影响妇⼥的教育管理，引导帮助其融⼊现代⽂明社会，⾃觉抵制⾮法宗教活动和极端化。

第三⼗四条 科协应当在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法、讲好科学故事，引导各族群众崇尚科学、健康、⽂明的⽣产⽣活⽅式，提⾼科学
认知能⼒，⾃觉抵制和反对极端化。

第三⼗五条 宗教团体应当对宗教教义教规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批驳极端的宗教思想观念，发挥在去极端化⼯作中的作⽤，引导信教群众正确处理法律与教规的关
系，确⽴正信，抵制极端，做守法公民。

第三⼗六条 ⼯商联、⽂联、社科联、学会、协会、基⾦会等各类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应当根据⾃⾝的特点和优势，做好去极端化⼯作。

第三⼗七条 学校应当对师⽣员⼯加强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增强反分裂、反渗透意识。发挥好教师在去极端化中的引导作⽤，教育学⽣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反对迷信，抵制极
端化。

任何组织和个⼈不得利⽤学校讲台、讲坛、论坛等，散布、传播极端化⾔论。

第三⼗⼋条 各级党校、⾏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以及各类培训机构应当加强去极端化教育培训，推动去极端化宣讲教育进农村、进牧区、进社区、进企业。

第三⼗九条 ⾼等院校及有关社科研究机构应当加强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研究，加强去极端化研究。



第四⼗条 宗教院校应当坚持宗教中国化⽅向，认真履⾏培养培训宗教教职⼈员职责，防范极端化渗透。

第四⼗⼀条 ⼤众传媒、新兴媒体应当创新载体和⽅式，针对不同对象和受众特点，多渠道开展去极端化宣传活动。

第四⼗⼆条 公共场所的管理⼈员、公共交通⼯具、车站、机场等的⼯作⼈员，应当劝阻穿戴蒙⾯罩袍、佩戴极端化标志⼈员进⼊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具，并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告。

第四⼗三条 企业应当履⾏去极端化的责任，教育引导员⼯爱岗敬业、遵规守法、团结和睦，反对极端化⾔论和⾏为。

第四⼗四条 家庭及其成员应当遵法、守法。家长应当以良好的品⾏影响⼦⼥，教育⼦⼥崇尚科学，追求⽂明，维护民族团结，抵制和反对极端化。

第四⼗五条 宗教教职⼈员应当向信教群众宣传相互包容、和谐共处、团结友善理念，将爱国、和平、团结、中道、宽容、善⾏等教义贯穿到讲经解经活动中，旗帜鲜明地批驳
极端化，引导信教群众树⽴正信正⾏，抵御极端化的渗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单位责令改正，予以批评教育或者法治教育；情节较重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新疆维吾尔⾃治区实施〈中华⼈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予以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
⼈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七条 去极端化⼯作领导⼩组、部门、单位及其⼯作⼈员在去极端化⼯作中未履⾏职责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
位主要负责⼈、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直接责任⼈员依法给予⾏政处分。

第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受到处罚的其他⾏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九条 ⾃治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去极端化的具体规定和办法。

第五⼗条 本条例⾃2017年4⽉1⽇起施⾏。

上⼀条：中华⼈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
下⼀条：中华⼈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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